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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2020 年 4 月） 

原条款 新条款 

第一条 为健全和规范深圳麦格米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

披露的工作程序，提高信息披露工作质

量，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和规范深圳麦格米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

披露的工作程序，提高信息披露工作质

量，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信息”，系指所

有对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信息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信息；

本制度中的“披露”是指在规定的时间

内、在指定的媒体上、以规定的方式向社

会公众公布前述信息，并送达证券监管部

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信息”，系指所

有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证券监管部

门要求披露的信息；本制度中的“披露”

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指定的媒体上、

以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前述信息，

并送达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第八条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报送及披露信息，不

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第八条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报送及披露信息，不

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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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

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 

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应当遵守公平信

息披露原则，保持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持

续性和一致性，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不

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

资者。当已披露的信息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有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应当及时

披露进展公告，直至该事项完全结束。 

自愿披露预测性信息时，应当以明确的警

示性文字，具体列明相关的风险因素，提

示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第十六条 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要及时披露，并说明事件的起因、目

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事件应

包括：……（八）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

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第十六条 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要及时披露，并说明事件的起因、目

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事件应

包括：……（八）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

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

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第六十六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实施。 

第六十六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 

 


